
附件 1

深圳市罗湖区股份合作公司扶持资金

转型升级分项资金实施细则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促进我区股份合作公司产业转型升级以及集体

经济可持续发展， 规范该分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，根据《深圳市

罗湖区股份合作公司扶持资金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对列入本实施细则中对外投资的项目， 由股份合作

公司按市场化原则自主决策、 自行承担投资风险。

第二章 扶持项目与标准

第三条 鼓励股份合作公司高质量多元化发展。

(一)支持股份合作公司投资金融产业。 股份合作公司投资

设立或参股银行、 保险公司等金融持牌机构或创投基金、 股权投

资基金等项目的，一次性给予实际投资额 10%且不超过800万元

的扶持。

(二)支持股份合作公司参股科技创新产业。 股份合作公司

参股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、 符合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门类企业

的， 连续运营一年以上至申请之日仍 正常运作的，一次性给予实

际投资额 20%且不超过500万元的扶持 。



(三)支持股份合作公司参股优势企业。 股份合作公司参股

市区政府部门认定的总部企业、深圳市证监局已出具辅导监管报

告的拟上市企业等优势企业，一次性给予实际投资额20%且不超

过500万元的扶持。

(四)支持股份合作公司投资现代服务业。 股份合作公司设

立商贸流通、 电子商务、 文化和生态旅游等现代服务业企业的，

一次性给予上一年度纳税总额 30%且不超过500万元的扶持(合

作设立的，按照公司投资额的比例计算扶持额度)。

(五)股份合作公司申购深圳市、 区政府和国有企业发行的

债券，按实际投资期限及投资金额，每年给予年化1%且不超过

100万元的扶持， 最多可扶持3年。

(六)股份合作公司 申购深圳市民营企业发行并经有资质的

国有企业增信(全额担保)的债券，按实际投资期限及投资金额，

每年给予年化 1%且不超过100万元的扶持， 最多可扶持3年 。

对申购总部位于罗湖区的企业发行的， 可适当提高扶持比例， 具

体扶持金额报区集体资产管理领导小组会议审定。

(七)支持本区多家股份合作公司联合发起组建投资主体开

展投资经营活动。 多家股份公司实际投资额达到 3亿元的， 从投

入的下一年度起，实现盈利的， 除按本实施细则相关条款获得资

助外，一次性给予联合发起组建投资主体共500万元的扶持。

(八 )若股份合作公司符合本条规定的其他条件， 并且其投

资的企业在罗湖辖区内， 可适当提高扶持比例，具体扶持金额报








